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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計劃協議修訂  

協議書  

1 .  本協議書載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(「政府」 )與香港電燈有

限公司 (「港燈」)和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(「港燈電力投資」)

就港燈在香港一項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投資及關於過剩發

電容量測試的若干事宜所達成的協議。除另予界定外，本協

議書所用的詞彙，與政府、港燈和港燈電力投資在二零一七

年四月二十五日訂立的管制計劃協議所界定者，具有相同涵

義。  

2 .  各方同意管制計劃協議須作下列修訂。  

3 .  刪除管制計劃協議第 2 條，並以下列內容取代：  

「( 1 )  各方同意本協議將管制及適用於港燈的財政事宜、港

燈負責提供、營運及維持其設施和管理電力供應的方

式，以及本協議指明的其他事宜，而該等事宜須與香

港的電力有關。除非另有明確說明，否則以下事宜並

不包括在內： ( a )  政府和港燈所另作安排的與電力外

銷有關連或關係的事宜，以及 (b )  政府和港燈所另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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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的與向第三方銷售 Term Co 在香港的液化天然氣

接收站的氣體產品及／或由第三方使用 Term Co 在香

港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有關連或關係的事宜。  

( 2 )  港燈透過 T ermC o 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所作的投資，

其 處 理 實 質 上 與港 燈 在 任 何 其 他固 定 資 產 所 作 與電

力有關的投資無異，且受本協議的條款規限。未經政

府事先書面批准，港燈不得把其在 Ter mCo 的權益轉

讓或出售予並非受政府管制計劃協議所規管的公司。

此外，各方亦同意下述管制 (a )  擬備和提交管制計劃

財務報表 (附表二 )和發展計劃檢討、電費檢討和核數

檢討 (附表三 )事宜，以及 ( b )與電力有關的事務及營運

和就此而產生的費用的條文，均管制和適用於港燈經

政府書面批准在 Ter mC o 所作的投資。」 

4 .  管制計劃協議附表一修訂如下：  

4 . 1  刪除第  1 0  段，並以下列內容取代：  

「 (1 0 )  “與電力有關 ”  

 指直接或間接與發電 (其中包括港燈經政府書面

批准透過 TermC o 所作的投資 )、輸電、配電、售

電、減少高峰用電、能源效益和節約能源、減少

排放或推廣與發展可再生能源有關。」  

4 . 2  刪除第  1 4  段，並以下列內容取代：  

「 (1 4 )  “固定資產 ”  

 指港燈與電力有關而在土地、樓宇、廠房和設備

方面的投資及轉化為資本開支的整修和改善工

程，和港燈透過 Ter mCo 在香港的液化天然氣接

收站所作的投資，以及港燈經政府書面批准透過

Ter mCo 所 作 的 其 他 投 資 。 該 等 投 資 根 據 附 表

二  A 部所載規定之餘，亦包括建築期內的資產、

暫付款項、運送中的貨物和資本物料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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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3  在第  3 2  段之後插入以下新段落：  

「 (3 3 )  “Te rmCo”  

 指  

( a )  由 港 燈 與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及 ／ 或 青 山 發

電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為法圑的合資企業；

或  

( b )  經政府書面批准，由港燈全資擁有的任何其

他公司，  

而該公司會在香港發展、建造、營運、維持和擁

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並提供相關服務。」 

「 (3 4 )  “液化天然氣 ”  

指液化天然氣。」 

5 .  管制計劃協議附表二修訂如下：  

5 . 1  在  B  部第  2 ( c )  段資產 “發電廠及機械 ”後插入以下新資

產種類及有效使用期：  

資產種類  有效使用期  

「液化天然氣接收站」 「3 5  年」 

5 . 2  刪除 H 部，並以下列內容取代：  

「 H .  財務報表  

 於管制計劃管轄的每一年度，港燈應在有關的財政年度

完結後三個月內擬備管制計劃財務報表，並將其提交給

政府。表內須顯示港燈的業績和財政狀况。為免生疑問，

該等管制計劃財務報表須包括港燈透過 Ter mCo 作出的

固定資產投資，以及 T ermC o 所收取的經營費用總額和

燃料成本。該等管制計劃財務報表應由港燈根據《專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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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條例》 (第  5 0  章 )註冊的法定認可執業會計師進

行核數。就管制計劃財務報表進行的核數，應就該等管

制計劃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已根據本協議的

條文妥為編製提出意見，而港燈應將有關的核數報告提

交給政府。」  

6 .  管制計劃協議附表六修訂如下：  

6 . 1  刪除第  1 (4 ) ( a ) ( i i i )  段，並以下列內容取代：  

「 ( i i i )  如果界限喪失負荷概率低於設定概率，增設機組

便不能通過過剩發電容量界限測試。增設機組如

同時未能通過備用容量測試，便須在下年度，即

第二個年度，再次接受全面測試。第二次測試採

用的界限喪失負荷概率，是根據第二個年度實際

最高電力需求量的 1 04 %，以及在第二個年度電

力需求量最高時的裝機容量 (不包括增設機組的

發電容量 )而得出。如果第二個年度的界限喪失

負荷概率仍然低於設定概率，增設機組便第二次

不能通過過剩發電容量界限測試。增設機組如須

在其後的年度接受全面測試，則過剩發電容量界

限測試所採用的原則將與上述的相同。」  

6 . 2  刪除第  1 (4 ) (b )  段，並以下列內容取代：  

「 (b )  備用容量測試  

 如果在進行測試的年度 ，港燈可用的備用容量

(不包括增設機組 )超出其系統內最大的發電機組

(機組數目須按政府與港燈日後進行檢討和同意

而調整 )的容量加上熱備用儲備的要求，增設機

組便不能通過備用容量測試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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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3  刪除第  4 (1 ) ( a )  段釐定「界限喪失負荷概率」的方程式，

並以下列方程式取代：  

「界限喪失負荷概率  

＝  須進行過剩發電容量界限測試年度內的本地實

際最高電力需求量的  1 04 %，以及該年度內電力

需求量最高時的裝機容量 (不包括增設機組的發

電容量 )所得出的喪失負荷概率 3。」  

7 .  儘管管制計劃協議中可能有不同的規定，倘若本協議書與管

制計劃協議之間有任何不一致或差異之處，概以本協議書為

準。  

8 .  管制計劃協議及本協議書應視作為一份單一文件閱讀及理

解。除經本協議書明確修訂外，管制計劃協議的所有條款及

條件將繼續全面有效。  

9 .  本協議書受香港法律管制並根據香港法律解釋。因本協議書

或本協議書的違反、終止或無效或與此等有關而產生的任何

爭議、爭論或索償，須根據管制計劃協議第  9  條所規定和擬

定的仲裁解決，而該條款在加以必要的變通後，須視為已納

入本協議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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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內各方謹於本協議書日期以契據形式簽立本協議書為證。  

由  )  

環境局局長  )  

黃錦星  )  

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  )  

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)  

在見證人面前  )  

簽署、蓋印並交付  )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 )  黃錦星  

 )  

見證人：  )  

 )  

 )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)  

劉明光   

 

經各董事授權  )  

在見證人面前蓋上  )  

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公章  )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 )  主席  

 )  霍建寧  

 )  

見證人：  )  

 )  

 )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公司秘書  )  董事總經理  

吳偉昌  )  尹志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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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各董事授權  )  

在見證人面前蓋上  )  

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的公章  )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 )  主席  

 )  霍建寧  

 )  

見證人：  )  

 )  

 )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)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公司秘書  ) 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 

吳偉昌  )  尹志田  

 

 

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 


